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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度创新型产业集群试点

产业链信息汇总表

（表一）

集群试点

园区管理机构: （盖章）                         报送时间：2013年  月  日                                                 

	序号
	产业链

企业（机构）名称
	注册登记类型
	所处行业
	主要产品
	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或国家级机构

（是/否）

	1
	　
	　
	
	　
	

	2
	　
	　
	
	　
	

	3
	　
	　
	
	　
	

	4
	　
	　
	
	　
	

	…
	　
	　
	
	　
	


填表人:                                             联系电话 

填报说明：

1. 信息汇总期限：2012年1月1日至2012年12月31日。

2. 产业链企业（机构）：指与集群主导产品或终端产品具有直接关联的各个研发、生产、服务等企业（机构）。

3. 注册登记类型: 01．国有企业  02．集体企业  03．股份合作企业  04．联营企业 05．有限责任公司  06．股份有限公司 07．私营企业  08．港、澳、台商投资企业  09．外商投资企业  99．其他企业或机构。

4. 所处行业：按照《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与代码》编制的行业分类代码规定填写。

2013年度创新型产业集群试点

产业链信息汇总表

（表二）

集群试点

园区管理机构: （盖章）                          报送时间：2013年  月  日                                                  

	内   容
	单位
	数量

	一、集群企业（总数）
	家
	

	       高新技术企业
	家
	

	    重点高新技术企业
	家
	

	    收入在1亿至10亿元之间的企业
	家
	

	    收入超过10亿元的企业
	家
	

	    境外控股企业
	家
	

	二、集群人员（总数）
	人
	

	        大专及以上
	人
	

	        硕士
	人
	

	        博士
	人
	

	 留学回国人员
	人
	

	 集群日常管理机构人员
	人
	

	三、创新环境
	
	

	 1. 产业联盟（组织）
	个
	

	   其中（名称 1）：
	        _
	

	       成员单位：骨干企业数 
	家
	

	         其他企业数
	家
	

	         研发机构数 
	家
	

	         服务机构数
	家
	

	     其中（名称 2）：
	
	

	     ……
	
	

	 2. 各类科技企业孵化器数
	个
	

	其中：国家级孵化器数
	个
	

	 3. 国家级技术转移机构数
	个
	

	 4. 科技研发平台
	
	

	其中：具有行业资质的产品检测、认证平台
	个
	

	          国家工程研究（技术）中心 
	个
	

	 5. 各类投融资机构数
	个
	

	 6. 政府设立的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基金额
	千元
	

	 7. 法律、财务、专利、人才等中介服务机构数
	个
	

	 8. 集群所在区域的院校数
	所
	

	四、创新活动
	
	

	 1. 在孵企业数
	家
	

	 2. 毕业企业数
	家
	

	 3. 技术交易额
	千元
	

	 4. 研发机构服务的企业数
	家
	

	   5. 与集群合作的境外机构数
	家
	

	 6. 获得投贷资金的企业数
	家
	

	 7. 企业平均R&D投入占销售收入比
	%
	

	   8. 公共服务机构获得各级政府的经费补贴额
	千元
	

	 9. 承担国家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基金项目数
	项
	

	 10. 承担国家科技重大专项、863计划、支撑计划项目数
	项
	

	 11. 承担国家级火炬计划、重点新产品计划项目数
	项
	

	 12. 获得国内专利授权数
	件
	

	     其中：发明专利、软件著作权登记数
	件
	

	 13. 制定或参与制定的标准数
	件
	

	   其中：国际标准
	件
	

	         国内标准
	件
	

	         行业标准
	件
	

	         地方标准
	件
	

	 14. 获得国外专利授权数
	件
	

	 15. 省级以上知名产品（品牌）数
	个
	

	六、经济状况
	
	

	 1. 工业总产值
	千元
	

	 2. 总收入                                                                         





















































 
	千元
	

	   其中：主营业务收入
	千元
	

	         技术收入
	千元
	

	        产品销售收入
	千元
	

	        高新技术产品销售收入
	千元
	

	 3. 出口创汇额
	千美元
	

	 4. 净利润
	千元
	

	 5. 上交税额
	千元
	

	 6. 主导产品国内市场占有率
	%
	


填表人:                                      联系电话：
内容说明：
集群企业：指集群产业链内相关联的工业企业、服务类企业和其他企业。

高新技术企业：指经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机构认定的企业。

重点高新技术企业：指经科技部火炬中心遴选的高新技术企业。

收入在1亿至10亿元之间的企业：指集群内年度销售额超过1亿元人民币小于10亿元人民币的企业。

收入超过10亿元企业：指集群内年度销售额超过10亿元人民币的企业。

境外控股企业：指集群内由国外或港澳台企业（机构）持有一定数量的股份，对其进行控制的企业。

集群人员：指在集群各类企业、机构和组织中，从事劳动并取得报酬的全部人员。

大专、硕士、博士、留学回国人员：指集群人员中，具有国家认可的对应学历或资质的人员。

集群日常管理机构人员：指在专门设立的集群日常管理工作机构中，专职从事集群日常工作的人员。

产业联盟（组织）：指与集群主导产品或终端产品具有直接关联的各个研发、生产、服务等企业（机构），以约定方式在生产、技术、市场或经营等方面，形成互相补充、协助、合作的集体或团体。

骨干企业：指集群产业联盟内，年收入超过1亿元人民币的高新技术企业或创新型（试点）企业，并具有核心知识产权的品牌产品，参与了国际、国家或行业标准的制定。
研发机构：指集群产业联盟内，由政府、研究院所、企业、社会组织承担或参与建立的技术（开发）中心、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工程实验室、重点实验室、技术创新研发等机构。

服务机构：指集群产业联盟内，由政府、研究院所、企业、社会组织承担或参与建立的创业孵化、科技金融、技术市场、成果转化和财务、法律、专利、培训、各类中介以及生活保障等机构。
各类科技企业孵化器：指集群内，具有创业孵化服务功能的各类科技企业孵化机构。包括创业服务中心、留学人员创业园、大学科技园、创业孵化基地等。
国家级技术转移机构：指集群内，经政府有关部门认定的创新驿站和专门从事技术服务、技术交易、成果转化的机构。

具有行业资质的产品检测、认证平台：指集群内围绕主导产业，形成的产品（技术）试验、检测、检验和资质认证等环境条件，并取得政府有关部门或行业权威机构的认可。

国家工程研究（技术）中心：指集群内围绕主导产业，经政府有关部门认定的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和国家工程技术中心。

各类投融资机构：指集群内集聚的商业银行、投资、信贷和债权股权融资、融资租赁、科技保险及再保险等金融机构。
政府设立的科技型中小企业基金：指围绕集群主导产业，为扶植集群内科技型中小微或创业企业的发展，在地方政府的组织或参与下建立的专门基金。

法律、财务、专利、人才等中介服务机构：指围绕集群主导产业，集聚的法律、财务、专利、人才、培训、信息咨询等各类中介服务的企业或组织。

集群所在区域的院校：指在集群产业相对集聚的区域，设立的各类大学、院校、专职教育和培训等机构。 

在孵企业：指集群内科技企业孵化器正在孵化的创业企业。

毕业企业：指集群内符合国家科技企业孵化器毕业标准的企业。

技术交易：指从技术商品开发到技术商品应用过程的交换或买卖活动，包括技术开发、转让、咨询、服务等。

研发机构服务的企业数：指集群内的技术（开发）中心、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工程实验室、重点实验室、技术创新服务等研发机构，服务的企业数量。

与集群合作的境外机构数：指与集群内企业开展技术合作、生产合作、市场合作等活动的境外（包括港澳台地区）机构数量。

获得投贷资金的企业数：指集群内获得各类投资、贷款、担保的企业数量。

企业平均R&D投入占销售收入比：指集群内企业平均科技研发投入占产品销售收入的百分比。

公共服务机构获得各级政府的经费补贴额：指各级政府财政支持集群公共服务机构（含科技研发平台）的资金数额。

承担国家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基金项目数：指集群企业（机构）获得国家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基金项目的立项数。

承担国家科技重大专项、863计划、支撑计划项目数：指集群企业（机构）获得国家科技重大专项、863计划、科技支撑计划等立项数。

承担国家火炬计划、重点新产品计划项目数：指集群企业（机构）获得国家级火炬计划、重点新产品计划等立项数。

获得国内专利授权数：指集群企业（机构）获得国家各类专利授权保护的项目数，包括外观设计、实用新型、发明专利等。
发明专利、软件著作权登记数：指集群企业（机构）获得国家授权保护的发明类专利和软件著作权登记的项目数。

制定或参与制定的标准数：指集群企业（机构）主持制定或参与制定的标准数，包括基础技术标准、产品标准、工艺标准、检测试验方法标准，及安全、卫生、环保标准等。

国际标准：指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国际电工委员会（IEC）和国际电信联盟（ITU）制定的标准，以及国际标准化组织确认并公布的其他国际组织制定的标准。

国内标准：指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等部门制定的或确认，并公布的标准。

行业标准：指由国务院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制定，并报国务院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备案的标准。

地方标准：指由省、自治区、直辖市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制定，并报国务院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和国务院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备案的标准。

获得国外专利授权数：指集群企业（机构）直接向有关国家或通过巴黎公约、国际专利合作条约(PCT)成员国的申请途径，获得有关国家的专利保护授权项目数。

省级以上知名产品（品牌）数：指依据国家或行业权威部门认定的名牌产品、纳入省级以上政府采购的产品、获得省级以上政府科技进步奖的产品数量。
工业总产值：指集群内工业企业生产的以货币形式表现的工业最终产品和提供工业劳务活动的总价值量。包括：本期生产成品价值、对外加工费收入、自制半成品在制品期末期初差额价值。

总收入：指集群企业全年的产品销售收入、技术性收入和相关的商品销售收入、其他业务收入、营业收入等各种收入的总和。

主营业务收入：指集群企业确认的销售商品、提供劳务等主营业务的收入。根据会计“主营业务收入”科目的期末贷方余额填报。执行2006年《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如未设置该科目，以“营业收入”代替填报。

技术收入：指集群企业用于技术转让、技术承包、技术咨询与服务、技术入股、中试产品收入以及接受外单位委托的科研收入等。

产品销售收入：指集群企业销售全部成品、自制半成品和提供劳务等所取得的收入。

高新技术产品销售收入：指集群企业在高技术领域的产品销售收入。
出口创汇额：指集群企业出售给外贸部门或直接出售给外商的产品或商品获得的外汇收入。
净利润：指集群企业实现的利润在上交国家税费后的剩余部分。按会计“损益表”中“净利润”项的本年累计数填列。

上缴税费总额：指集群企业实际上缴的各项税金、特种基金和附加费等总额。

主导产品：指集群企业在同行业中生产和销售的具有市场容量大、产量大、效益好的产品。

主导产品国内市场占有率：主导产品在同类产品市场销售中占的比例。

